辽宁省商贸领域居民服务业

扩能提质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聚焦居民服务业，围绕家庭服务、便民服务、宠物服务、智能服务等重点领域，支持市场主体规范化运营、智能化改造、品牌化发展，鼓励业态创新、模式创新、场景创新，推动服务链条延伸完善，实现服务供给显著增强、消费需求有效激发、内需动力持续提升。到2030年，居民服务行业支撑企业年新增数量不少于10家。
1.完善居民服务基本业态。健全基本保障类业态，支持建设集政务服务、养老托育、文体健身、便民商业于一体的社区服务综合体和邻里中心，发展“一店一早”，补齐“一菜一修”，服务“一老一小”，布局“一收一洗”业态网点布局。支持连锁化、品牌化便民服务企业下沉社区，鼓励企业在老旧小区开设直营便民网点。（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邮政管理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2.提升社区便民服务质量。鼓励发展“一店多能”，支持便利店搭载代收代发、打印复印、应急药箱、水电燃气缴费等便民服务。鼓励开展“一刻钟便民服务进社区”活动，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老字号、餐饮、家政服务进社区，培育一批服务质量优、水平高的经营主体，到2027年，建成60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省邮政管理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3.深化家政服务模式创新。鼓励发展员工制家政企业，探索家政服务业从中介制向员工制转型新模式。鼓励家政企业拓展专业深度保洁、整理收纳、家电清洗、营养配餐、家居养护等新兴服务领域。举办现代家政产业对接会，推动“家政+养老”“家政+托育”“家政+装修”跨界融合。引导有条件的家政企业与托育机构合作，上门提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推进社区婴幼儿照护设施与家政服务网点有机融合。以社区网点为依托，挖掘“共享经济”，满足消费者共享保洁、烹饪、接送等家政服务需求。培育10家优质龙头家政服务企业。（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4.不断优化家政供给质量。培育建设“辽服到家”家政劳务品牌。宣传推广家政企业使用商务部业务系统，在统一平台进行注册、公示，提升家政人员正规化水平，实现全国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省内注册企业超过500家，依法依规整治行业乱象，打击利用短期离职骗取中介费的不诚信行为，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品牌化，培育家政龙头企业。定期开展居家保洁、母婴护理、养老服务、病患陪护、家电清洗等服务技能培训，提升家政人员专业化水平。每年举办不少于20场诚信家政进社区活动，举办系列家政服务线上招聘活动，助力稳岗就业。（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民政厅、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妇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5.加强家政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家政服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专项行动，“订单式”培养家政服务行业紧缺人才。鼓励农村转移就业人口从事家政服务，组织家政企业开展带岗直播招聘，补充家政从业人员缺口。鼓励家政企业、家政培训机构引导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获得职业技能证书，提升家政人才专业化水平。（责任单位：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6.创新发展“智能家政”。推广“互联网+家政”模式，鼓励家政企业建立信息平台，整合服务预约、人员管理、信用评价等功能。推广绿色家政服务，鼓励使用环保清洁用品和节能设备，减少服务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推广共享家政服务，推动应用智能设备，实现自动清洁、智能控制等功能，实现AI技术、设备在家政行业的逐步推广。（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生态环境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7.壮大智能服务规模。构建智慧商圈、智慧街区、智慧门店等消费新载体，在社区、商超、车站等场所加快无人零售店、自提柜、云柜等新业态布局。推进数字消费券应用，参与开展各类惠民补贴、消费优惠活动，将VR、AR等技术用于更多体验式服务，推进送餐、教育、医疗等服务机器人迭代升级，加快电竞游戏、网络直播、数字阅读、动漫卡通等产业发展。支持生活服务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推广线上预约、在线下单、无接触服务、智慧收银、会员管理。（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数据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委网信办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8.夯实宠物消费业态。依托沈阳、鞍山、辽阳等产业基础，宠物市场提档升级，整合优秀从业者与繁育人资源，打造集繁育、销售、寄养、售后于一体的区域知名宠物基地。培育专业销售主播，引导商家拓展宠物及用品、食品线上销售；创新线上拍卖销售模式，提升宠物品牌价值与产业集聚效应。引进宠物主题酒店、体验馆、乐园等新业态，建设融合交易、寄养、训练、赛事、人宠互动功能的大型宠物商业综合体。加大特色展会扶持力度，发挥商协会作用，举办赛事、论坛、培训等活动，邀请专家推广行业标准与技术理念，全面提升宠物经济产业知名度和发展水平。（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9.激活“悦己+”消费市场。发展体验式消费、城市漫游、个性化定制服务、一对一咨询等定制消费模式，持续满足“Z世代”骑行、冰雪、露营、攀登、音乐、汽车后市场等悦己消费需求。重点打造云旅游、云演出、云健身、在线问诊、数字文创、微短剧、共享服务、定制化服务。推动“服务+制造+农业+文旅”融合，发展农文旅商、康养文旅、工业研学、非遗体验、乡村休闲新业态。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支持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IP跨界联名，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省委宣传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10.打造辽宁服务品牌。贯彻落实全国“服务消费季”总体部署，打造“辽宁服务”公共品牌，开展生活服务标准化建设，落实生活服务标准，推行服务认证与分类分级监管。依托辽宁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扩大生活服务开放，引进优质服务品牌与管理经验。推动辽菜、文旅、康养、家政等辽宁服务“走出去”。（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以上政策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原则上至2027年12月31日。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居民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要意义，省商务厅要发挥牵头作用，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组织协调，相关责任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分领域推进，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形成工作合力。工作推进中要强化调度管理，有效防控风险，重大事项及时向省委、省政府请示报告。（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委宣传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